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内容：

1、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026年第一季度，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

户登记的股票数量合计为232.62万股。

2、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激励对象（除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可上市交

易。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股票数量合计

为232.62万股。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 9月 15日，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并

于2022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以下统称：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22-046、临

2022-047、临2022-048）
（二）2022年 9月 16日至 2022年 9月 25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

司企业微信公告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

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公司监事会对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和审核情

况发表了无异议意见，并于2022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2022-059）
（三）2022年10月26日，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康恩贝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同意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7,000万份股票期权，并于2022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同日，公司还披露了《公司关于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22-063、
临2022-064）

（四）2022年11月10日，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和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公司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律师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2022-068、临2022-069）
（五）2022年 11月 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登记工作。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登记要

素为：

股票期权简称：康恩贝期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代码：1000000270、1000000271、1000000272；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数量：6,247.5万份；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人数：537人；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4.13元/股。

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

露。（公告编号：临2022-076）

（六）2023年6月21日，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和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

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已

实施完毕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13元/股调整为3.98元/股。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律师均发表了

相关意见。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

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2023-041）
（七）2023年10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十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

期权的议案》，确定以 2023年 10月 25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03名激励对象授予

752.5万份预留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律师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于 2023年 10
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23-064）
（八）2023年 11月 28日，公司在中登公司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

作。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要素为：

股票期权简称：康恩贝期权；

预留股票期权的代码：1000000535、1000000536、1000000537；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登记数量：752.5万份；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登记人数：103人；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行权价格：5.27元/股。

公司于2023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

露。（公告编号：临2023-071）
（九）2024年7月22日，公司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和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同意公司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98元/股调整为3.78元/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

的行权价格由5.27元/股调整为5.07元/股。公司监事、律师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于2024
年7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24-049）
（十）2024年11月6日，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临

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中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的议案》，同意注销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656.92万份，同意公司为本次符合条件的

487名激励对象对应可行权 2,233.16万份股票期权办理行权所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律

师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2024-075、临2024-076）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披露临 2024-077号《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中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又于2024年11月25日披露临2024-079号《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方式，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
233.16万份，行权期间为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11月27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十一）2025年6月1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

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实施完毕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后，将公司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78元/股调整为3.63元/股、预留股票期权授

予的行权价格由 5.07元/股调整为 4.92元/股。公司监事、律师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于

2025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

号：临2025-033）
（十二）2025年11月6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

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同意注销

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202.92万份，同意公司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符合条件的460名激励对象对应可行权1,590.18万份股票期权、授予预留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条件的97名激励对象对应可行权的291.4万份股票期权办理行权所需的

相关事宜。公司监事、律师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2025-059、临2025-060、临2025-
061）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披露临 2025-067号《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

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又于 2025年 11月 25日分别披露临 2025-068号《关于 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临2025-069号《关于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方式，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为1,590.18万份、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数量为291.4万份，行权期间均

为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11月27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二、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姓名

罗国良

徐春玲

谌明

金祖成

吴律文

王桃芳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其他管理
人员、核心骨干【454】人

获授股票期权
时所任职务

总裁 注

副总裁 注

党委委员、副总
裁、财务负责人

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

董事

职工代表董事

本次可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

（万份）

30

21

21

21

13.5

7.5

1,476.18

2026 年第一季度
行权数量（万份）

0

0

0

0

0

0

232.62

截至 2026 年第一
季度末累计行权

数量（万份）

0

0

0

0

0

0

977.647

累计行权数量占该
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0

0

0

0

0

0

66.23

合计 1,590.18 232.62 977.647 61.48

注：罗国良先生因到龄退休原因于2024年12月30日辞去公司总裁职务，现罗国良先生为

公司专家顾问。徐春玲女士因到龄退休原因于2025年12月30日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现徐春

玲女士为公司专家顾问。罗国良先生、徐春玲女士将继续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董事高管股票期权的行权及锁定和转让限制相关规定。

2、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姓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其他管理
人员、核心骨干【97】人

合计

本次可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

（万份）

291.4

291.4

2026 年第一季度
行权数量（万份）

0

0

截至 2026 年第一
季度末累计行权

数量（万份）

0

0

累计行权数量占该
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0

0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2026年第一季度，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有91名激励对象行权。

三、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激励对象行权

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可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6年第一季度，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数量合计为 232.62万股。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本

次激励计划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的股数为3,043.6870万股。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激励计划参与行权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行权新增股份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董事高管

获授股票期权的行权及锁定和转让限制相关规定。

（四）2026年第一季度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总计

本次变动前

6,741,853

2,527,827,088

2,534,568,941

2026年第一季度股本变
动数

0

2,326,200

2,326,200

本次变动后

6,741,853

2,530,153,288

2,536,895,141

本次股份变动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过户

股份数量合计为232.62万股，共募集资金844.41万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累

计募集资金11,269.89万元。该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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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市北企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市北物业”或“乙方”）拟与上海北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上海大酒店”或“甲方”）分别签订《驻场安保外包服务合同》、《驻场保洁合同书》、

《工程服务外包合同》。根据北上海大酒店委托，新市北物业为北上海大酒店提供安保外包服

务、保洁外包服务及工程维修服务，合同期限均为1年，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
日止。《驻场安保外包服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776,139.20元，《驻场保洁合同书》金额为人民

币1,971,538.60元，《工程服务外包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544,464.80元，总金额为人民币5,292,
142.60元。

● 鉴于北上海大酒店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新市北物业与北上海大酒店签订外包服务合同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过去12个月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创公司”）

与市北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海数通链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通链谷”）于2025
年4月1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数通链谷承租开创公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2
号12层和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4层03和04室，租金总额为人民币944.11万元。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北高新云盟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盟汇”）与市北集团于

2025年6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云盟汇承租市北集团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201
弄6号、7号，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718.37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市北生产性企业服务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发展”）、控股子公司新市北物业与市北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数据

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港”）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市北发展将位

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17号4层401室、江场三路219号1层101室、江场三路223号1-2
层及江场三路223号3层301室出租给数据港用于其日常经营，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2,989.57
万元。市北集团于2025年11月7日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聚能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聚能湾”）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2025年“SAP（中

国）科创赋能中心”建设运营费用299.80万元。开创公司与数通链谷于2025年11月8日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开创公司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98、308号101室、康宁路288弄5号2、3
层出租给数通链谷，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1,165.53万元。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向上海云

中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中芯”）进行股东同比例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1.05亿

元。市北集团于2026年1月4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3,990万元。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市北物业拟与北上海大酒店分别签订《驻场安保外包服务合同》、《驻

场保洁合同书》、《工程服务外包合同》。根据北上海大酒店委托，新市北物业为北上海大酒店

提供安保外包服务、保洁外包服务及工程维修服务，合同期限均为1年，自2026年4月1日起

至2027年3月31日止。《驻场安保外包服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776,139.20元，《驻场保洁合

同书》金额为人民币1,971,538.60元，《工程服务外包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544,464.80元，总金

额为人民币5,292,142.60元。

鉴于北上海大酒店为公司控股股东市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新市北物业与北上海大

酒店签订外包服务合同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孙中

峰先生、卢醇先生和王晓丹女士在审议表决时已予以回避，其余 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

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

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3,000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北上海大酒店为公司控股股东市北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北上海

大酒店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上海北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8692997197U
法定代表人：顾博

注册资本：人民币3,78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09-08-24至2029-08-23
地址：上海市江场三路256、258、266号、江场西路277号1-11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限江场西路277号1-11层经营）;理发服务;生活美容服务;
足浴服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餐饮服务;保险代理业务（限江场三路256、258、266号经

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

场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礼品花卉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健身休闲活动;物业管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租赁

经营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北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系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控股股东市北集团控制。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海北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2,318.55万元，净资

产人民币-6,589.55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146.6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72.78万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上海北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2,163.43万元，净资

产人民币-8,489.86万元；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501.4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900.3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的资质信用状况：北上海大酒店资质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新市北物业为北上海大酒店提供安保外包服务、保洁外包服务及工程维修服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按照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参照行业标准，并综合考虑项目所涉及

的工作量及服务质量等因素，经双方协商并由第三方审价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驻场安保外包服务合同

1. 服务期限：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

2. 服务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277号

3. 服务内容：保安服务

4. 服务费用：1,776,139.20元（壹佰柒拾柒万陆仟壹佰叁拾玖元贰角整）

5. 支付方式：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在每月15日之前向甲方提供发票，甲方于次月15
日之前向乙方支付上月保安服务费。

（二）驻场保洁合同书

1. 服务期限：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

2. 服务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277号

3. 服务内容：保洁服务

4. 服务费用：1,971,538.60元（壹佰玖拾柒万壹仟伍佰叁拾捌元陆角整）

5. 支付方式：甲方按月支付款项。每月5号前，双方核对上一个月的考勤及服务费金额，

每月10号前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开票信息开具上月服务费金额对应的符合国家税务总局规

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90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服务费。

（三）工程服务外包合同

1. 服务期限：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止

2. 服务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277号

3. 服务内容：厨房设备、空调系统、动力系统、给排水系统、客房套内及公共部位工程服务

的日常巡检及工程维修服务。

4. 服务费用：1,544,464.80元（壹佰伍拾肆万肆仟肆佰陆拾肆元捌角整）

5. 支付方式：乙方应在次月10号前将上月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甲方，甲方

在收到发票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款项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市北物业与北上海酒店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同，是新市北物业的

正常业务开展，不会影响新市北物业的经营独立性。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

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或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6年4月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

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

见：鉴于上海北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本次新市北物业与北上海大酒店签订外包服务合同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市北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本次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

原则，交易定价以市场化原则为基础，经双方协商并由第三方审价确定，董事会对此议案审议

程序的表决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通

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本次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市北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拟与上海北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签订外包

服务合同的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化原则为基础，经双方协商并由第三方审价确定，交易定价

及条款设计遵循公允、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影响新市北物业的经营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提请

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

司签订外包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孙中峰先生、卢醇先生和王晓丹女士

在审议表决时已予以回避，其余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按照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数通链谷承租开创公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

区康宁路288弄2号12层和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4层03和04室，合同期限3年，租

赁面积2223.64平方米，租金总额为人民币944.11万元。

（二）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云盟汇承租市北集团持有的上海市静安

区共和新路3201弄6号、7号，合同期限10年，租赁面积2819.18平方米，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
718.37万元。

（三）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市北发展、新市北物业与数据港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服

务合同，市北发展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17号 4层 401室、江场三路 219号 1层 101
室、江场三路 223号 1-2层及江场三路 223号 3层 301室出租给数据港用于其日常经营，合计

交易金额人民币2,989.57万元。

（四）2025年11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聚能湾与市北

集团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2025年“SAP（中国）科创

赋能中心”建设运营费用299.80万元。

（五）2025年11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开创公司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

298、308号101室、康宁路288弄5号2、3层出租给数通链谷，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1,165.53万

元。

（六）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上海云中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股

东同比例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1.05亿元。

（七）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

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泛业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业投资”）、控股股东市北集团按股权比例同比例向公司控股子

公司上海市北高新云盟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其中公

司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7,500万元，泛业投资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7,500万元，市北集团借款不

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本次借款期限为自2024年12月17日起至2029年12月16日止，本

金可分次发放，借款到期日不变。借款采用固定利率，为合同签订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受权公布的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借款期限内利率不变，付息方式为合同到期后

一次性支付。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向公

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4-054）。市北集团于2025年2
月5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2,370万元、于2026年1月4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

借款3,990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6-003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人，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1.8387万股，占回购注销前

公司总股本1,298,394,217股的0.02%，本次回购价款合计为800,176.97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1,298,394,217股变更至 1,
298,175,830股。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3年6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佛燃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二）2023年7月18日，公司收到佛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国资委关

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佛国资规划〔2023〕16号），

佛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公司按有关规定实施本次激励计划。

（三）2023年 7月 19日至 2023年 7月 28日，公司在内部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员姓名及职务，在公示期限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或不良反映。监事会对本次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23年8月1日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四）2023年8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佛燃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佛燃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3年8月16日

公告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

查报告》。

（五）2023年 9月 1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六）2024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

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同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并出具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

见》。

（七）2024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同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

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八）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九）2025年 9月 16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北京市君合

（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并出具了《关于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激励对象名单的核

查意见》。

（十）2025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十一）2026年1月6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的议案》。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

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鉴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人主动辞职，1人因退休与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且未继续在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分公司）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

司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动辞职的，已解

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

格与股票市价的较低者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因调动、免职、退休、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客

观原因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且不继续在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分公司）任职时，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事由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4年 4月 16日召开的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公司总股本 988,213,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998299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999149股。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完毕。

2024年特别分红方案（2024年第三季度）已经2025年2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股本总数1,297,501,26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2.5元（含税）。公司2024年特别分红（2024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2月20
日实施完毕。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5年 4月 11日召开的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公司总股本 1,297,501,26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3元（含税）。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4月22日实施完毕。

2025年度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6年 1月 6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1,298,394,2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5元（含税）。公司2025年度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已于2026年1月15日实施完毕。

（三）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

后，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出现需由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情形的，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及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1、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鉴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人因主动辞职，1人因退休与公

司解除劳动关系，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数量由

16.8万股调整为16.8×（1+0.2999149）=21.8387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2、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

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根据上述价格调整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由6.18

元/股调整为（6.18-0.5998299）÷（1+0.2999149）-0.25-0.23-0.25=3.5627元/股，其中1名主动辞

职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为3.5627元/股，1名因退休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为3.5627元/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四）限制性股票的回购金额、资金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800,176.97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验资及完成情况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

本的事宜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司农验字[2026]26003890010号验资报告。截至本公告日，上

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四、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31,356,216

1,267,038,001

1,298,394,217

比例

2.42%

97.58%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增加（股）

0

0

0

减少（股）

218,387

0

218,387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31,137,829

1,267,038,001

1,298,175,830

比例

2.40%

97.60%

100.00%

注：股本结构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股权分布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

尽职，也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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